
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1955%。 

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。 

 

三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，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1.审议通过《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<公司章程>部分条款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623,497,212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15%；反对 53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5%；弃权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

为：同意 3,514,14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5087%；反对 53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4913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

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.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

2.见证律师：彭素球、杨嘉媛 

3.结论性意见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人员的资格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.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。 

 

 

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 7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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